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2015 年存款保障計劃（修訂）

條例草案》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5 年 11月 25 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立法

會會議上動議二讀《2015 年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例草案》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2015 年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藉以使存

款保障計劃被觸發時，加快釐定受影響存款人應得的補償金額，及向他們

發出補償通知。 

 

  有效的存款保障制度可鞏固存款人對銀行體系的信心。近年，主要市

場的存款保險機構均作出改革，以提高迅速發放補償的能力。雖然香港的

存款保障計劃自二零零六年全面推行以來從未被觸發，但有鑑於全球金融

危機後的國際市場發展及參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見，政府建議將條例

下釐定補償的基準，由按淨額計算轉為按總額計算。 

 

  根據現行條例，若存款保障計劃被觸發，存款保障委員會在釐定受影

響的存款人應得的補償金額時，會先將存款人在該銀行的受保障存款及債

務抵銷，保障額以每名存款人在同一銀行的 50 萬元受保障存款為上限。

在《條例草案》建議的總額發放方式下，在釐定補償金額時，存款人的受

保障存款無須與其債務作抵銷，以保障額 50 萬元為上限。政府預期採用

建議的總額發放方式，可令存款保障委員會的發放補償速度，由淨額計算

下的大約六星期，大幅縮減到七天。 

 

  相應地，政府建議存款保障委員會可同樣按總額基準，從有關銀行的

資產中追討已向存款人發放的補償，以及按有關存款總額作為基準，向銀

行收取存款保障計劃基金的供款。 

 

  《條例草案》的建議並不會解除存款人未償還予有關銀行的債務。超

出計劃保障額的存款金額，仍可按照相關法律用以抵銷存款人在該銀行的

債務結欠。存款人在收到補償後，仍須履行責任向該銀行或其清盤人繳付

任何未償還的債務。在《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下，現適用於銀



行破產情況的債權人等級將維持不變。 

 

  我們亦希望藉此機會對現行條例作輕微修訂，包括提高用作計算存款

補償金額的參考日期的確定性。有關建議是將截算日（即計算存款補償的

累計利息或外幣換算的參考日期），與觸發存款保障計劃的「指明事件」

的日期掛勾。根據條例，「指明事件」是指原訟法庭已就該銀行作出清盤

令，或指金融管理專員已向存款保障委員會送達通知，決定觸發存款保障

計劃的情況。 

 

  另外，政府建議賦權存款保障委員會在計劃被觸發時，除使用傳統的

印本形式的通訊方法外，可利用電子通訊渠道向存款人發出有關補償安排

的通知。此舉可改善營運效率，及縮短存款人收到補償的時間。建議的電

子通知將會發送予慣常收取有關銀行的電子通訊的存款人，其餘受影響的

存款人將會獲發印本形式的通知。 

 

  去年第四季，政府就建議諮詢公眾三個月，回應普遍支持建議，並贊

同建議有助提高發放補償效率，維繫存款人信心及促進銀行體系穩定。銀

行業界表示，建議的總額發放方式加快補償程序，精簡銀行就有關存款人

債務方面的資料管理工作。 

 

  政府在今年五月四日本會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概述相關

立法建議。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所載的建議。 

 

  主席，雖然本港銀行體系及監管制度一向十分穩健，存款保障計劃自

推行以來從未被觸發，但我希望本會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完善

存款保障計劃，提高發放補償效率，繼續加強存款人信心及促進銀行體系

穩定，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完 


